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職員服務規則 
民國108年5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  民國111年3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民國114年10月2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
一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明確規範職員權益事項，健全組織管理制度，特訂定本規則。
二、本規則所稱之職員，係指在本校編制內有給之專任職員(含助教)，分為行政人員、技術人員與護理人員。其在校服務期間，應遵守本規則之各項規定，遇有本規則未盡事宜，得按政府有關法令及規章酌情辦理。
三、本校職員薪資待遇依教育人員俸額表、公立大專校院職員專業加給表、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所訂薪級標準核敘及晉薪，按月發給本薪(年功薪)及專業加給。
四、本校職員依本校職員工任用及升遷辦法之規定辦理遴用，簽請校長聘任之，升遷時亦同。本校職員之調動，悉依本校專任行政人員調動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
五、本校職員之考績與獎懲，依本校教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暨本校職員工獎懲要點等規定辦理，另參照行政院頒布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基準，以及學校財務狀況衡酌發給年度年終工作獎金。
六、本校職員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，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，除因公出、公差或請假(含休假)外，均須按照本校規定時間出勤辦公並按時簽到簽退。前開差勤、請假悉依本校行政人員簽到、簽退實施要點、教職員請假規則及教職員工公差公假處理辦法等規定辦理。服務期間之優劣勤惰，依相關規定考核之。
七、本校職員於工作時間內除有重大事由或特別職務經校長核准者外，不得至校外兼職、兼課、自營或兼營他業。
八、本校職員在職進修依本校職員工在職進修訓練實施要點辦理，核准進修人員不得因進修而怠忽或推辭本職及臨時交辦業務工作。
九、本校嚴禁人員在校內起會、標會，如有倒會或因標會產生之糾紛，應自行負責。
十、本校職員因故辭職，應於離職日起一個月前，以本校現職人員身分，循校內公文處理程序簽報並經學校同意後，依規定程序對經管之工作及財物清楚交代並辦妥離職手續者，發給離職證明書。
十一、本校職員未盡告知責任（不論故意與否）而逕行離職者，致使學校發薪日已將薪津等款項撥入帳戶，應無條件同意學校向有關銀行或單位進行止付，如已領取，應無條件退還該款項。
十二、本校職員同意本校或受本校委託之第三人為提供本校業務、服務之目的及於其他法令許可之範圍內，得依法令規定蒐集、處理、國際傳遞及利用其個人資料。
十三、本校職員應遵守下列規定：
(一)到職時填寫「新進教職員工既有智慧財產聲明書」。
(二)在服務期間與職務上有關之創作及研發成果，包括方法、軟體、硬體、系統與操作手冊等，其智財權歸屬本校。
(三)在職期間與離職後對因職務關係知悉或可知悉或持有之業務內容、研發成果、技術秘密或個資應嚴守本校「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」、資通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範及「人員資通安全作業說明書」等保密之義務。
(四)應聘人調職或離職，應移交或歸還業務中所用到之個資資料，並不得保留資料複本。
十四、本校職員與未成年學生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
本校職員於執行協助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有地位、知識、年齡、體力、身分、族群、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時，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
若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項專業倫理之虞，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處理。
本校職員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，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，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。
本校職員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別平等工作法、性騷擾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、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、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及本校性別事件防治規定、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治要點等相關規定，以維護學生受教權與人身安全，加強與培養校園霸凌防制意識。
十五、違反本規則第七、八、九點規定經查證屬實者，移請本校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依情節輕重議處。
本校職員如違反相關法令與本校規章，得經本校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視情節輕重議處，情節嚴重者予以免職或解聘處分，並於離校之日停止一切薪俸。如致本校受有損害時，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償。
十六、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
